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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叶嘉瑞）一次普通的代驾服务，却因一把
丢失的钥匙引发几方纠纷。购买代驾服
务者自掏腰包花费近 6000元配新钥匙，这
笔损失究竟该由谁承担？是接单的代驾
平台、代驾司机，还是交接的车辆租赁公
司？近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因代驾产生的服务合同纠纷案，
法院认定代驾平台、代驾司机及车辆租赁
公司三方均存在过错，判决三方共担损失。

2025 年 4 月，慧谷公司（化名）通过
叮当代驾平台（化名）下单代驾服务，需
要从图图租车公司（化名）取车。平台接
单后，指派司机徐某前往执行代驾任务。

在车辆交接环节，图图租车公司未安
排人员与徐某进行具体交接，仅含糊告知徐
某“钥匙在车上”。徐某在未实际确认钥匙

位置的情况下，便直接启动车辆驶离。
车辆行驶途中，徐某发现仪表盘出

现钥匙异常提示，经联系核实才得知取
车时钥匙放置在车顶。行驶过程中，钥
匙遗失。为保障车辆正常运营，慧谷公
司于当月 25日前往 4S店配置新钥匙，共
支出 5780元。

事后，慧谷公司就赔偿事宜与叮当
代驾平台、司机徐某及图图租车公司多
次协商，但因各方对责任承担存在争议，
未能达成一致，慧谷公司最终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慧谷公司为恢复
车辆正常使用而配置钥匙支出的 5780
元，属于合理必要的直接损失，其主张赔
偿应当予以支持。本案损失由三方过错
共同导致：图图租车公司作为专业车辆
管理方，未尽到妥善保管和交接义务，仅

作模糊提示，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 50%
责任；司机徐某作为专业代驾人员，未对
车辆关键物品进行必要检查，未尽到合
理的注意义务，而代驾平台虽主张与司
机系合作关系，但其实际对司机进行统
一管理和考核，应当共同承担责任，故二

者共同承担 50%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叮当代驾

平台与被告徐某共同向原告慧谷公司赔
偿 2890 元及利息；被告图图租车公司向
原告慧谷公司赔偿 2890 元及利息。该
判决现已生效。

代驾弄丢租赁车辆的钥匙，损失谁担？
法院：代驾平台、代驾司机、车辆租赁公司三方均存在过错，共担责任

售卖公民个人信息 非法破解人脸识别系统
三被告人为抢购茅台转卖牟利触犯刑律获刑罚

利 用 AI 仿 声 技 术 诈 骗 老 人 钱 财
湖北一男子犯诈骗罪被判刑罚

无论是车辆管理方还是提供代驾服
务方，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必须尽到高
于普通人的审慎义务。车辆管理方“钥
匙在车上”的模糊提示，与代驾司机“未
核实就开车”的操作疏忽，共同构成了完
整的过错链条，均需承担相应责任。而

平台企业也不能仅凭一纸协议就免除责
任，如果平台在实际运营中对服务人员
具有管理、监督、考核等实质控制行为，
就应当对服务质量承担相应责任。

在新型服务模式快速发展的今天，
唯有平台、服务商与从业人员各尽其责，
共同守住“审慎”与“负责”的底线，才能
构建起更规范、更安全的服务标准，最终
让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
获得实实在在的安心与保障。

本报讯 （记者 蔡 蕾 通讯
员 李梦婷 谢道楷）电话里传来“孙
子”的哭声导致陷入慌乱的三位老人
共计被骗 6 万元。近日，湖北省黄石
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利用
AI 拟声技术对老年人实施诈骗案，被
告人吴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 1.5万元。

2025年 4月，丁某接到家中座机来
电，电话那端是“孙子”熟悉的声音，哭
诉说他在学校与同学发生冲突并失手
伤人，需赔偿 4 万元“私了”，对方家长
马上上门拿钱。深信不疑的丁某当即
筹集 2 万元现金，交予前来取款的吴
某。为加固信任，吴某在取款过程中再
次接通“孙子”电话，让老人亲耳确认。
直到事后与孙子交流，骗局才被揭穿。

同一天，类似的剧情在另外两位
老人身上重演。刘某、钟某分别被“孙
子打伤同学”“到公安机关赎人”的话
术各骗走 2 万元。当天，吴某在上线

的遥控下，辗转五地收取到三笔赃款，
共计 6 万元。检察机关以吴某犯诈骗
罪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5 年 4 月，被
告人吴某通过他人介绍，得知前往全国
各地收取诈骗资金可以赚取高薪。为
非法牟利，吴某添加了上线的联系方
式，按照其指令上门收取诈骗资金。上
门后，吴某拨通上线语音电话并交给被
害人，由其上线模拟被害人亲属声音取
得被害人信任，吴某以此方式从三名被
害人处收取资金共计 6万元，后在偏僻
地点将诈骗资金交给他人，从中获利。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
多人财物共计 6 万元，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法院综合被告人吴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向被害
人退赔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以及
认罪认罚等情形，作出上述判决。该
判决现已生效。

随着仿声、换脸等 AI 技术的迭
代，诈骗分子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升
级。本案中，被告人实施诈骗使用的
AI 拟 声 技 术 能 高 度 还 原 人 声 音 色 ，
并实现实时对话交互，而老年人对现
代 AI 技术较为陌生，往往难以识别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是否真实。此外，
被告人对老年人心理的精准把握亦是
诈骗得逞的关键。一方面，被告人利
用老人疼爱孙子的心理制造“紧急救
场”的焦虑感，让老人没有充分时间

核实事件真实性。同时，被告人以
“缝了 12 针”等细节增强真实感，虚
构“派出所领导父亲”“刑事案底”
等增强恐惧感，并以“不能告诉别
人”为由阻断核实渠道，致使老人在
慌乱中受骗。

法官提醒，公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应
保持警惕，在接到涉及索要钱款的陌生
电话时，必须通过多重渠道联系本人或
与家人沟通核实，避免落入对方精心布
置的陷阱。晚辈也应当积极帮助老人
了解新生事物，提升信息辨识能力，建
立基本的防范认知。唯有让防范意识
跑赢诈骗升级，才能守护好每一份不被
辜负的亲情。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郑佳萍）为抢购茅台酒牟利，伙同
他人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借助“AI换脸”
技术破解人脸识别验证，最终走上犯罪
道路。近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分别
判处被告人谢某、张某、赵某有期徒刑
一年四个月至八个月，缓刑一年九个月
至一年不等，并处金额不等罚金。

2023 年 5 月，处于无业状态的谢
某在上网浏览时，偶然发现一条“原价
抢购茅台酒，转手即可赚取上千元差
价”的“生财门路”。在高额利润的诱
惑下，谢某加入了名为“撸茅台”的交
流群，开始在多个小程序上注册账号，
参与抽签抢购。起初，他仅借用亲友
的实名账号操作，中签后购买搭售商
品以取得茅台酒，再转卖给收酒的“同
行”，轻松获利。然而“好景”不长，平
台防控升级，一个账号在一段时间内
仅能购买一次，中签难度陡增。面对
账号短缺，谢某并未及时收手，反而在

“快钱”诱惑下越陷越深。

为解决账号不足的难题，谢某在
“群友”指引下，找到专门出售他人身份
信息的赵某，开始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用
于注册新账号。同时又联系掌握“AI换
脸”技术的张某，通过专业软件将赵某提
供的静态人脸照片合成为眨眼、点头的
动态视频，成功通过系统验证。初次得
手后，三人胆子越来越大，一条由赵某提
供公民个人信息、张某负责技术破解、谢
某实施抢购并销赃的黑色产业链逐步
成型，三人在违法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2024 年 6 月，谢某在小程序上的
异常抢购操作触发平台预警。警方迅
速介入调查后，三名被告人相继落网。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谢某、张
某为非法牟利，利用“AI 换脸”技术破
解人脸识别系统，其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告人赵
某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鉴于三被
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具有坦白情节，且主动退缴违法所得
并缴纳罚金，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
遂作出前述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

技术应用需遵守法律底线，公民个
人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本案中，犯罪
分子借助“AI换脸”这一新技术，突破安
全验证系统牟利，看似走了“技术捷径”，
实则已触碰法律红线。技术开发者及

使用者应始终牢记“技术向善”，在法律
框架内合理运用技术，切勿为追求利益
或贪图便利，挑战法律权威。同时，相
关部门需加强对新技术应用的监管，完
善风险防控机制，为数字时代的信息安
全保驾护航；公民个人也应提升信息保
护意识，妥善保管身份证、人脸照片等
敏感信息，不要轻信网络“技术破解”

“代抢服务”等广告，避免因小失大。

“养老钱”不是监护人的“私房钱”
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监护人支出被监护人财产远超合理开支限度被判退还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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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监护人本应当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却擅自处分被监护人财产，侵害被监
护人财产权益。近日，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新监护人要求原
监护人返还被监护人财产纠纷案，判
决原监护人向原告刘先生退还钱款
70万元。

2010 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刘
先生开始长期入住某区精神卫生中
心。彼时，他已退休，未婚无子女，
父母也早已离世，身边仅有一位大姐
和两位妹妹。退休后的刘先生经济来
源 稳 定 ： 每 月 有 5000 余 元 退 休 金 ，
精神卫生中心的护理费可由原工作单
位部分报销，还有每月 600 元车补、
300 元残疾补助金以及每季度 300 元
的敬老卡补贴。此外，刘先生患病前
生活节俭，无大额开销，攒下了一笔
可观的积蓄。

从 2010 年到 2023 年的 13 年间，
经三姐妹协商一致，刘先生名下的 3
个银行账户、各类证件及存折均交由
大姐实际掌控与管理，日常开支记账
也由大姐负责。在此期间，两位妹妹
对大姐的管理从未产生过异议。

转折发生在 2023 年。三姐妹因
父母遗产分配问题爆发争执，几番诉
讼下来，彼此间的嫌隙逐渐加深，连带
着对刘先生财产的管理方式也开始各
持己见。随后，两位妹妹向法院申请
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
请求指定自己为监护人。法院审理时
发现，大姐多次从刘先生账户中取现，
且存在财产混同的可能性，在刘先生
名下财产明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两
位妹妹相比大姐更适合担任监护人。
最终，法院依法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两位妹妹为法
定监护人。

监护人变更后，大姐将刘先生的
银行账户、存折等资料移交给两位妹
妹。接手后，两位妹妹却意外发现：
过去 13 年间，大姐从刘先生账户中
取现及转账的金额竟高达 135万元。

围绕这 135 万元的去向与用途，
三姐妹争执不下。最终，两位妹妹以
刘先生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大姐起诉
至虹口区法院，要求其向刘先生返还
135万元。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各执一

词。两位妹妹认为，大姐取出的 135 万
元中，仅有少量用于刘先生的生活，绝
大部分都被大姐挪作私用。大姐则辩
称，自己多年来一直悉心照料刘先生。
从 2010 年起，每月都会将刘先生从精
神卫生中心接出居住，所住房屋是用刘
先生的积蓄租住的，在刘先生不住时由
自己和女儿一家使用，房屋租金逐年上
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刘
先生的日常花费、其他房屋的物业费、
外出就医费用等也均由自己承担。同
时，大姐提出，2023 年前两位妹妹从
未对刘先生的账目进行核对，即便两位
妹妹有异议，也只能主张 2023 年成为
监护人后的费用，且应由两位妹妹举证

证明钱款被自己私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大姐处分

刘先生财产的行为是否侵害其合法权
益，若构成侵害，应返还多少金额”是
本案争议焦点。

首 先 ， 被 告 大 姐 自 2010 年 起 至
2023 年 9 月期间，实际履行对刘先生
的 监 护 职 责 。 从 社 会 生 活 常 识 来 看 ，
刘先生作为自然人，饮食起居、治病
就医等基本需求必然产生费用，被告
为履行监护责任支出日常费用本属合
理。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刘先生
长期居住在精神卫生中心，根据 2010
年其原工作单位确定的护理费报销政
策以及刘先生自身的退休金收入，其

日常生活开支已能被单位报销和退
休金完全覆盖，仅在外出就医、外
出 居 住 及 监 护 人 探 望 等 少 数 情 况
下，才可能产生特殊费用。

其次，被告主张的装修费等大额
支出，未能提供对应的票据或支付凭
证，费用支出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缺乏
有效证据支撑，存在明显不规范之
处。被告及其家人长期居住在由刘先
生支付租金的房屋中，还使用刘先生
的钱款花费数十万元对房屋进行装
修；即便在刘先生因身体状况无法外
出居住的几年里，被告一家仍继续居
住在该房屋，租金始终由刘先生承
担。上述费用支出，显然超出了“为
刘先生利益”的监护职责范畴，难以
认定为合理支出。

再次，在案证据显示， 13 年间
刘先生从精神卫生中心外出的次数总
计仅 66 次，且每年外出就医的次数
为 6 至 8 次，即便加上每年家庭聚餐
等费用，这些合理开支的总额有限，
更不可能全部由刘先生一人承担。在
此情况下，被告在 13 年间从刘先生
账户取现及转账的金额合计达 135 万
元，已远超合理开支的限度，明显存
在侵害刘先生财产权益的情形。

综合考量各项费用支出的必要
性、合理性以及被告对刘先生财产
的实际处分情况，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酌情认定被告大姐应向原告刘
先 生 退 还 钱 款 70 万 元 。 一 审 判 决
后，各方均服判息诉。

（梁聪聪）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民法
典第三十四条对于监护人的职责范围除
规定应“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外，还规定应“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也规定“监护
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
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
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特别是老年
人人身、医疗、财产处分等事务处理，应
履行积极管理职责，以满足老龄化社会

需求。积极管理应理解为，一方面，监
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使用和处分情
况应当做好记录、保管好相关凭据，既
有利于保护监护人的利益，亦能避免与
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产生矛盾；另一
方面，积极管理意味着监护人的管理应
使 被 监 护 人 的 权 益 免 受 他 人 不 法 侵
害。监护人应妥善保管被监护人的财
产。如，监护人不得随意将被监护人的
财物交由他人处置或轻易将被监护人
的个人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相关密码
交由他人，包括被监护人本人；定期核
查被监护人财产信息、交易记录，根据
实际情况对被监护人的钱款设置一定
的交易金额限制。

监护人非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而不

当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应认定为对
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就财产处
分而言，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
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是
否构成不当处分的司法判断主要在于
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的财产处分是否
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结合社会生活
经验，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的财产处
分的必要性体现在被监护人的日常生
活开支、必要外出支出、常规医疗费
用等。紧迫性体现在临时外出支出、
临时医疗费用、大额支出等。如果监
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权利未履行监
护职责或未尽到监护职责，造成被监
护人财产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5年12月16日（总第9959期）

张福才：承 德 仲 裁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本 委）受 理 承 德

山 庄 宾 馆 有 限 公 司 与 你（住 址 ：承 德 市 双 桥 区 丽 正 门 大 街

11 号 后 院 菜 站）的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张 福

才 公 告 送 达（2025）承 仲 字 第 00184 号《仲 裁 答 辩 通 知 书》、

《选 定 仲 裁 员 通 知 书》、《仲 裁 规 则》、《仲 裁 员 名 册》、《仲

裁 风 险 责 任 告 知 书》、《仲 裁 申 请 书》，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即 为 送 达 。被 申 请 人 提 交《仲 裁 答 辩 书》、《选 定 仲 裁 员

通 知 书》及 相 关 手 续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内 ，并

到本委领取《开庭通知书》、《庭组通知书》，开庭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24 日 9 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本委地址：河北省承

德市行政中心东楼 726 室，办公电话：（0314）2051841。

承德仲裁委员会
金华紫诚装饰有限公司、卢慧：本委受理的（2025）杭仲

01 字 第 1444 号 申 请 人 李 金 利 与 被 申 请 人 金 华 紫 诚 装 饰 有

限公司、卢慧关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委已依法组庭

并已完成首次开庭，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申 请 人 补 充 提 交 的 证 据 材 料 、证 人 出 庭 作 证 申 请 书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将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 9 时 30 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文 一西路 588 号西溪首座 A2-2 号楼 4

楼，电话：0571-88387383）领 取 结 案 文 书 的 时 间 为 庭 审 之 日

起 60 日内，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雷纳德流体智能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本 委 受 理 的

（2025）杭 仲 01 字 第 1428 号 申 请 人 盐 城 翔 泰 光 伏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申 请 人 雷 纳 德 流 体 智 能 科 技 江 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方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应 裁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仲 裁 申 请 书 副

本 、证 据 材 料 、仲 裁 风 险 告 知 书 、选（指）定 仲 裁 员 声 明

书 、当 事 人 送 达 地 址 确 认 书 、《杭 州 仲 裁 委 员 会 仲 裁 规

则》、仲 裁 员 名 册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选 定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本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0 日 内 ，提 交 答 辩 书 的 期 限 为 本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本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20 日 内 。上

述 期 限 届 满 后 ，本 委 将 依 法 组 成 仲 裁 庭 并 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 14 时 30 分 在 本 委 第 六 仲 裁 庭 开 庭 审 理 本 案（地 址 ：杭

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 号中节能·西溪首座 A2-2 座 4 楼，

电话：0571－88384235）。 杭州仲裁委员会
宋执玉、许爱琴、李贵平：本委已受理的（2024）杭仲 03 萧

字第 2286/2288/2293 号 申 请 人 正 泰 安 能 数 字 能 源（浙 江）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宋执玉、许爱琴、李贵平之间的合同

纠 纷 案 ，已 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本 委（2024）杭 仲 03 萧 裁 字 第 2286/2288/2293 号 裁 决

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地址：浙

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号，电话：0571－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卢晓峰：本 委 已 受 理 的（2024）杭 仲 03 萧 字 第 1130 号 申

请人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卢

晓 峰 之 间 的 合 同 纠 纷 案 ，已 于 2025 年 9 月 17 日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本 委（2024）杭 仲 03 萧 裁 字 第 1130

号 裁 决 书 ，本 裁 决 为 终 局 裁 决 ，自 作 出 之 日 起 发 生 法律效

力。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 号，电话：0571－

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虹霖/蒲思羽/戴莹/何承艳：本委受理的（2025）杭仲 02

字第 628/631/634/635 号申请人杭州六只猪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李虹霖/蒲思羽/戴莹/何承艳关于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

通 知 书 、仲 裁 申 请 书 副 本 及 证 据 材 料 、仲 裁 风 险 告 知 书 、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 则 及 仲 裁 员 名 册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选 定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本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0 日 内 ，提 交 答 辩 书 的 期 限 为 本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本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上 述 期 限 届 满 后 ，本 委 将 依 法 组 成 仲裁庭并

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 14 时在杭州仲裁委员会萧山分会第一仲

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

号萧山区社会治理中心 5 楼，电话：0571-880292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中福未来农业有限公司：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5）杭

仲 01 字第 2034 号申请人李国荣与被申请人中福未来农业有限

公司关于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

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杭州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应裁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

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

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 14 时 30 分在本委第

六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 号中

节能西溪首座 A2-2号楼 4楼，电话：0571-88394582）。

杭州仲裁委员会

赵艳萍（此人在境外）：原告赵永平与被告赵玉萍、赵爱萍、

赵艳萍遗嘱继承纠纷一 案 ，现 无 法 向 你 送 达 有 关 法 律 文 书 ，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八 十 三 条 的 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12 民初 38880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主 文 如 下 ：现 登 记 在 被 继 承 人 赵 祥 远 、陈 素 娣 名 下 的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富 强 街 78 号 乙 203 室 房 屋 中 属 被 继 承 人 赵 祥

远 、陈 素 娣 所 有 的 产 权 份 额 均 由 原 告 赵 永 平 继 承 ，继承后，

该 房 屋 归 原 告 赵 永 平 所 有 ；被 告 赵 玉 萍 、赵 艳 萍 、赵 爱 萍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协 助 原 告 赵 永 平 办 理 该 房 屋 的

产 权 变 更 登 记 手 续 ，由 此 产 生 的 税 费 根 据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负

担 。案 件 受 理 费 18,300 元 ，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18,700 元 ，由

原 告 赵 永 平 负 担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喻海波（HAIBO YU，加拿大籍）：本院受理原告吴丽萍与被

告姜跃君、被告喻海波（HAIBO YU，加拿大籍）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10 民初 191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姜跃君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丽萍股份回购款 897,000

元；二、被告姜跃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丽

萍 违 约 金 44,850 元 及 以 897,000 元 为 基 数 ，按 每 日 万 分 之 二

标准，自 2024 年 4 月 13 日起计 算 至 实 际 清 偿 日 止 的 逾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三 、驳 回 原 告 吴 丽 萍 的 其 余 诉 讼 请 求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案 件 受 理 费 13,218.5 元 ，财 产 保 全 申

请费 5,0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8,618.5 元，由被告姜跃君

负 担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上 海 市 杨 浦 区 河 间 路

29 号）第 二 十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本判决，你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丁绍宁、丁绍菁（两人在境外）：李绍俊诉李子润、李少雄、李

绍敏、李绍基、杨铨、丁绍阳、丁绍宁、丁绍菁遗产管理纠纷一

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黄清平（香港特别行政区）、刘怡（香港特别行政区）：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河 西 支 行 与 被 告

南 京 银 兴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银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黄 清 平 、刘 怡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4）苏 01 民 初 148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你 们 应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院领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江 苏 省 高 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限期领取分配款的公告 2021 年 9 月 13 日，常德市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湖南金龙电机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截至

2025 年 12 月 9 日止，仍有 2 名债权 人 未 领 取 债 权 分 配 款 ，金 额

为 55969.02 元 ，其 中 叶 锦 文 分 配 金 额 4174.3 元 ；夏 靖（信 和 汇

金 信 息 咨 询（北 京）有 限 公 司 常 德 分 公 司）分 配 金 额 51794.72

元 。请 叶 锦 文 、夏 靖（信 和 汇 金 信 息 咨 询（北 京）有 限 公 司 常 德

分公司）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截止日期 2026 年 2 月 10

日）联系管理人（丁女士 15399778218）办理领款手续，逾期未领

取的，视为放弃受领权利，提存款项将上交国库。

湖南金龙电机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5年 12月 11日

井出修（日本国国籍）：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洁 玮 与 被 告 井 出

修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无 法 依 其 他 方 式 向 你 送 达 有 关 法 律 文

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案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三 十 日 。你 应 当 在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后 的 三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证 据 ，逾 期 不 提 交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 。本 院 定 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 9 时 30 分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上 海 市 嘉 定 区 人 民 法 院（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上 海 市

嘉 定 区 德 富 路 1221 号）司 法 中 心 第 十 九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传唤你届时准时到庭应诉，逾期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道歉信 致佟丽娅女士：尊敬的佟丽娅女士您好，我方在此诚

恳地向您道歉。由于我方法律意识淡薄，在未获得您授权的情况

下，擅自在我方公司生产销售的袜类商品上使用了您的肖像用于

商业宣传活动。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您的合法权

益，给您造成了不良影响和精神伤害。我们对此深感歉意。现我

方已按照第（2024）苏 0902 民初 8538 号和（2025）沪 0117 民初 2199

号生效法院判决，停止了所有涉及您肖像的侵权行为，并根据上

述生效判决一并向您诚挚道歉。今后，我们将加强法律学习，严格

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杜绝此类侵权事件再次发生。

义乌市伊人袜业有限公司
上海飘花伊人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飘花伊人针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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